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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大学

2017级研究生新生入学报到须知

一、报到时间
新生应持录取通知书、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毕业证书、学位证书（没有则不提交）原件于 2017年9 月 3日到指定校区相关学院办理入学手续。因故不能如期报到者，应提前书面向相关学院请假，请假时间不得超过两周，超过两周不报到者，视为自动放弃入学资格。

二、党团组织关系
（一）全日制研究生可自带党、团组织关系介绍信，报到时交相关学院。介绍信填写方式如下：

1.党组织关系介绍信填写：

（1）党组织关系不在扬州市的：

转入单位（介绍信抬头）：中共扬州市委组织部；转入目的地：扬州大学XXXXX学院

（2）党组织关系在扬州市的：

转入单位（介绍信抬头）：扬州大学党委组织部；转入目的地：扬州大学XXXXX学院

2.团组织关系介绍信填写：团组织关系转至扬州大学团委。 

非全日制研究生无需进行党组织关系转递，组织关系仍保留在原党组织。

住宿

全日制研究生：由学校根据情况，统筹进行安排。

非全日制研究生：学校不负责提供住宿。 

四、缴费须知

扬州大学2017年全日制、非全日制研究生收费项目及标准详见附表1。为保证您缴费安全、方便及顺利报到注册，请在报到前一周将所需费用存入所附银行卡中（使用办法详见卡袋内使用说明），以便学校统一扣缴。
特别提醒：请在开学前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借记卡到建设银行任意网点柜面办理激活并及时修改密码
五、户口迁移

    全日制研究生可自主选择是否将户口迁入我校；非全日制研究生，不转入学校。 

自愿将户口迁入我校的全日制研究生自带户口迁移证和居民身份证，并在入学报到时办理户口迁移手续。所有新生均需填写《扬州大学学生人口信息表》(格式见附表4)，并粘贴照片，报到时交相关学院。

迁移户口注意事项：①户口迁入部门名称为扬州大学，各校区户籍管理派出所详见附表3。②户口迁移证上必须盖有省公安厅和迁出派出所的户口专用章，裁剪处同时盖骑缝章；③户口迁移证上出生地、籍贯地必须按“…省…市…县”格式填表；④迁移证上内容必须为机打，字迹清晰，且不得涂改；⑤在校期间不再办理学生户口迁入或迁出手续，服兵役、出国、开除学籍或退学等除外。

六、助学贷款

全日制研究生持录取通知书、学生本人和共同借款人（法定监护人）的身份证原件、贫困证明、户口本到户籍所在地的县（或区）资助中心咨询与办理。

七、其他事项

新生报到时，需交个人近期、免冠、正面、半身照片（证件照标准，蓝底）一寸和二寸各四张。在校期间生活用品自备（亦可到所在校区代购点购买）。

    附表1：　      扬州大学2017级研究生收费项目及标准
	收费项目
	学科、专业学位类别

（或领域）
	收费标准

（元/年·生）
	备注

	全

日

制

研

究

生
	博士
	学术学位
	各学科
	10000
	

	
	
	专业学位
	兽医
	12000
	

	
	硕士
	学术学位
	各学科
	8000
	

	
	
	专业

学位
	法律、教育、体育、翻译、工程、农业兽医、中医、临床医学、社会工作

汉语国际教育、中药学
	10000
	

	
	
	
	艺术
	12000
	

	
	住宿费
	各学科、专业学位类别（或领域）
	1500
	统一预收，入学后按实际住宿情况对应省物价局规定标准结算

	
	新生体检费
	各学科、专业学位类别（或领域）
	20/生·次
	

	
	城镇居民医疗

保险费
	各学科、专业学位类别（或领域）
	80
	自愿参保，统一预收
不参保退还

	非

全

日

制

研

究

生
	硕士
	学术学位
	临床医学
	8000
	

	
	
	专业学位
	法律、教育、体育、翻译、社会工作

汉语国际教育、工程、农业、兽医
	10000
	

	
	
	
	工商管理
	18000
	

	
	
	
	公共管理
	15000
	


    说明：请将相关费用存入所附银行卡（使用办法详见卡袋内说明），学校统一扣缴。
    附表2：　　   扬州大学相关部门咨询电话（区号：0514）
	研究生院招生办公室：　　　　　    　  87979213
	学生工作部（处）宿舍管理科：     87991357

	研究生院培养与学位办公室：            87971863
	学生工作部（处）助学贷款管理科：    87991335

	研究生院专业学位教育办公室：         87971863
	财务处收费科电话：　87991344、   87991303

	研究生院教育管理与就业指导办公室：    87991331
	保卫部（处）治安与交通管理科：   87979093
　　　　        （户籍管理）：   87975454


   附表3：　　　  　  扬州大学分校区户籍管理安排表

	校区及地址
	学院名称
	辖区派出所

	瘦西湖校区

扬州市邗江区四望亭路180号
	文学院、社会发展学院、教育科学学院(师范学院)、数学科学学院、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化学化工学院
	扬州市公安局邗江

分局念四派出所

	文汇路校区

扬州市邗江区文汇东路48号
	马克思主义学院、农学院、园艺与植物保护学院、动物科学与技术学院、兽医学院、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音乐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
	扬州市公安局邗江

分局四季园派出所

	荷花池校区

扬州市开发区大学南路88号
	新闻与传媒学院、护理学院
	扬州市公安局开发区

分局文汇派出所

	淮海路校区

扬州广陵区淮海路11号
	医学院（新生开学时在文汇路校区办理报到手续）
	扬州市公安局广陵

分局汶河派出所

	扬子津校区

扬州市邗江区华扬西路196号
	法学院、外国语学院、体育学院、机械工程学院、信息工程学院、建筑科学与工程学院、水利与能源动力工程学院、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商学院、旅游烹饪学院(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扬州市公安局邗江

分局汊河派出所


    附表4：         扬州大学学生人口信息表（研究生用）
　　　　　　　　　　户口是否迁移（    ）
	姓  名
	
	性别
	
	近期免冠

一寸照片

	曾用名
	
	民族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身份证号
	
	

	出生地
	
	籍  贯
	
	

	文化程度
	
	宗教信仰
	
	联系电话
	

	婚姻状况
	
	兵役状况
	
	身高
	
	血型
	

	学  院
	
	班级
	
	学号
	

	原户口详细地址
	

	社会关系
	姓  名
	称  谓
	住址或服务处所

	一
	
	
	

	
	
	
	

	二
	
	
	

	说明：

1．户口迁入我校的，请在右上角“户口是否迁移”栏内打“√”，不迁入户口的打“×”。
2．“籍贯”是指祖父长期居住地。
3．“社会关系一”填写父亲、母亲；“社会关系二”填写与自己不在同一户口簿上的其他亲戚，如
伯、叔、舅、姑、姨等。
4．班级、学号在入学报到时填写；血型不清楚的，请到正规医院化验。
5．入学报到时，迁移户口的同学，将此表及户口迁移证交班主任或学院，不迁户口的同学仅交
此表，由学院汇总后送交保卫处。

6．毕业离校时，须将户口迁出学校。


大学生参加扬州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意见征集函

各位新同学：

为进一步完善我校学生的医疗保障体系，保障基本医疗需求，根据《关于将大学生纳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实施意见》（苏政办发〔2009〕46号）、《扬州市区高等学校在校大学生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行办法》（扬府办发〔2009〕158号）和《关于完善全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有关政策的通知》（扬人社〔2013〕142号、扬财社〔2013〕48号）等文件精神，现将我校全日制研究生参加扬州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以下简称“参保”）可享受的政策及相关事宜告知如下：
一、学生医疗保险筹资标准

财政补助标准为每人每年280元，学生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80元。参保的结算年度为每学年的9月1日至次年的8月31日。

二、学生参保做法及学生个人缴费

全日制学生在校期间参保，遵循自愿原则，采取“进校时一次性征求意见（无特殊情况中途不变更），分年度收费和投保”的办法。对于新生，因无法预先征求意见，为保证入学报到工作顺利开展，学校将按规定标准统一预收保费，开学后汇总、核对学生的参保意愿后，不参保者学校将退还预收的保费。以后年度学校将按上年度参保情况收费并续保（学校建议，学生休学期间亦应参保），因特殊情况需变更参保意愿的，应在新学年开学初向学校提出参保或不参保申请。

三、学生参保后的医疗待遇

详见《扬州大学学生基本医疗管理暂行办法》（入学后将由学校统一发放，亦可从校后勤保障处网站上下载，网址：http://hqglc.yzu.edu.cn/col/col32805/index.html）。

无论您是否参保，请在下列《参保意见征集单》上填写并签名确认。

财务处 后勤保障处
(………………………………………………………………………………………………………………(
大学生参加扬州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意见征集单

	财务编号
	姓  名
	是否参加医保
	签名

	
	
	参加
	不参加
	

	
	
	
	
	


    注：1.“财务编号”详见装有银行卡的封袋。是否参加医保，请以打“√”表示；   

     2.开学报到时，将此单交学院，由学院汇总后送交校财务处。
